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股东决定
––关于成立清算组的决定

                  公司于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在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地点）根据《公司法》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：

1.公司成立清算组，其成员由                     组成，其中由                   担任清算组负责人。

2.清算组成立后应按《公司法》的要求开展工作，履行职责。

股东（法人）签章、（自然人）签字：

日期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

1.本决议应在公司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。

2.股东为自然人的，尤其签字；股东为法人的，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名，并在签名处盖上公司印章；签名不能用私章或签字章代替；签名应用签字笔或墨水笔，不得与正文脱离单独另用纸签名；

